
- 1 -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济政办发〔2021〕6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县财政事权和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

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16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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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领域市与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
划分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

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鲁政办发〔2021〕2 号），根据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

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意见》（济政发〔2018〕17

号）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在省与市县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

框架下，结合我市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实际，合理划分市县公路、

港航、铁路、民航、邮政、综合交通等方面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。

属于市级财政事权的，由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承担相应支出责任，

其中属于经营性的，由相应市属企业承担支出责任，市级财政可

给予必要支持；属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的，由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

与县级共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；属于县级财政事权的，由县级承

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（一）公路。

1. 高速公路。主要采取市场化方式实施，市县在政策引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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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

的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管理职责以及高速公路建设的规划预

控、监督检测评价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。由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

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县级事权。县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的除中央、省、

市负责部分外的管理职责以及高速公路建设的规划预控、征地拆

迁等职责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2. 普通国省道。

（1）普通国省道改建和养护工程。

主城区（包含任城区、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，下同）范围内：

市级承担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

督检测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建设项

目除中央、省负担部分外的前期工作费用等其他费用，路基、小

桥涵工程建设费用的支出责任。

区级承担本辖区内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规划预控、

监督检测、应急处置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承担本辖区内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沿线设施、绿化、环保、

景观设计工程等附属设施费用，超出省定标准部分的工程建设费

用，具体开展征地拆迁相关工作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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辖区内普通国省道城管路段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、应急处

置等，移交后的市级主导建设交通道路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

营、应急处置等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主城区范围外：

市级承担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

督检测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养护工

程和跨县域改建工程项目中除中央、省负担部分外的前期工作费

用等其他费用的支出责任。

县级承担本县域内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规划预控、

监督检测、应急处置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承担本县域内非跨县域改建工程项目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前

期工作费用等其他费用。承担本县域内路基、小桥涵等工程建设

费用，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沿线设施、绿化、环保、景

观设计工程等附属设施费用，超出省定标准部分的工程建设费

用，具体开展征地拆迁相关工作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县域

内普通国省道城管路段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、应急处置等，

移交后的市级主导建设交通道路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、应

急处置等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（2）普通国省道和市级主导建设交通道路新建及改线工程。

主城区范围内：

市级承担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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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测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建设项

目除中央、省负担部分外的前期工作费用、工程监理费和竣（交）

工验收试验检测费等其他费用，承担路面、大中桥、路基、小桥

涵工程建设费用的支出责任。

区级承担本辖区内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规划预控、

监督检测、应急处置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承担本辖区内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沿线设施、绿化、环保、

景观设计工程等附属设施费用，具体开展征地拆迁相关工作，承

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本辖区内普通国省道城管路段的建设，本

级自行提出的、超出原有工程设计部分的建设，并承担相应支出

责任。

主城区范围外：

市级承担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

督检测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跨县域

建设项目中除中央、省负担部分外的前期工作费用、工程监理费

和竣（交）工验收试验检测费等其他费用的支出责任。

县级承担本县域内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规划预控、

监督检测、应急处置和相关组织协调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承担本县域内非跨县域建设项目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的前期工作

费用、工程监理费和竣（交）工验收试验检测费等其他费用。承

担本县域内路面、大中桥、路基、小桥涵等工程建设费用，除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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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沿线设施、绿化、环保、景观设计工程

等附属设施费用，具体开展征地拆迁相关工作，承担相应支出责

任。承担本县域内普通国省道城管路段的建设，本级自行提出的、

超出原有工程设计部分的建设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3. 农村公路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承担全市农村公路中除中央、省负责部分外

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市级对各县

（市、区）县道、乡道、村道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给予相

应支持，重点向县乡道倾斜。

县级事权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中除中央、省、市负

责部分外的建设规划、区域性政策制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，负责

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、应急处置等具体执行事项的组织实施，

具体开展征地拆迁相关工作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4. 道路运输站场和道路运输管理。主要采取市场化方式实

施，市县在加强政策引导、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

站场和道路运输管理中省级负责部分外的政策制定、监督评价等

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市级结合财力情况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

给予适当补助。

县级事权。县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站场和道路运输

管理中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监督管理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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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具体事项的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港航。

1. 内河航道。积极探索采用市场化模式，推进实施地区重

要航道、一般航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、管理、运营、养护等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内河航道中除中央和省负

责部分以外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，承担相应

支出责任。市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市级主导实施的地区重要航道

建设工程的前期工作费用（不含勘察设计费）、监理费、审计费、

招标代理费、竣（交）工验收试验检测费等；市级可结合财力情

况，给予地区重要航道建设适当支持。

县级事权。县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京杭运河主航道（船闸）

建设中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征地拆迁以及其他项目管理

费用的支出责任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地区重要航道、一般航道、

船闸及其附属设施中除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

运营等职责，具体事项可通过市场化方式委托相关企业实施；具

体组织实施征地拆迁等相关工作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2. 陆岛码头、内河港口公共基础设施。主要采取市场化方

式实施，吸引社会资本推进陆岛码头、内河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

设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陆岛码头、内河港口公共

基础设施的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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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责任。

县级事权。县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市级负责部分外的专项规

划、政策制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，负责陆岛码头、内河港口公共

基础设施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等具体事项的执行实施，并承

担相应的支出责任。

3. 客运码头安全检测设施、农村水上客渡运管理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

督监测等职责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县级事权。县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市级负责部分外的专项规

划、政策制定、安全监督评价等职责，负责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

运营具体执行事项实施，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（三）铁路。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，推进全市铁路建设运营

市场化改革，市县在产业培育期内给予适当扶持，促进全市铁路

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市与县共同事权。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与县级共同承担干线

铁路、城际铁路、市域（郊）铁路、支线铁路中除中央、省负责

部分外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等职责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，

其中，征地拆迁等费用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承担 22%、县级承担

78%，规划批复范围内站房扩大规模费用市级承担 50%、县级承

担 50%。

县级事权。县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铁路专用线的建设、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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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护、运营和县级决策的铁路公益性运输管理等职责，具体执行

事项由县级或项目法人单位实施，也可委托中央或省市属企业实

施；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铁路沿线（红线外）环境污染治理和铁路

沿线安全、环境整治，除国家铁路、国家铁路运输企业实际管理

合资铁路外的其他铁路安全保卫等职责。同时，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自行提出的超出铁路设计范围或已批复事项的提高技术标准、

扩大站房规模、增设车站等具体执行事项的实施。以上事项由县

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（四）民航。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，加快推进民用机场建设

运营市场化改革，促进全市民航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市县在产业

培育期内给予适当扶持，在加强政策引导、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

给予必要支持。

市县共同事权。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与县级共同承担本行政

区域内民用机场中除中央和省负担部分以外的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

运营等职责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市属企业负责具体事项的组

织实施。

（五）邮政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邮政普遍服务、特殊服务

和快递服务末端基础设施、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除中央、

省负责部分外的规划、政策制定、监督评价职责，负责市级邮政

业安全监督管理、履职能力建设和邮政公共服务事项，并承担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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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支出责任。市级可结合财力情况，给予快递进村、国际邮件快

递服务适当支持。

县级事权。负责县级邮政业安全监督管理和县级确定的邮政

公共服务事项，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邮政普遍服务，特殊服务和快

递服务末端基础设施建设、管理等，邮政业环境污染治理，快递

进村、进居民小区的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运营等职责，并承担相

应支出责任，具体事项可由有关邮政快递企业实施。

（六）现代综合交通运输。

1. 运输发展。

市级事权。市级（含市属企业）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绿色交通、

污染防治、运输结构调整、运输枢纽、集疏运体系、城乡交通运

输一体化和交通行业管理信息化等领域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、宏

观管理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由市级负担的交通工程质量

监督等具体事项的实施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市县共同事权。共同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、城市

客运领域专项规划、政策制定，以及建设、管理、运营、维护等

职责，相关具体执行事项可委托市属企业实施，并承担相应支出

责任。

县级事权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绿

色交通、污染防治、运输结构调整、运输枢纽、集疏运体系、城

乡交通运输一体化、交通行业管理信息化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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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需由县级负担的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等具体事项的实施，并承担

相应支出责任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、城市客运征地

拆迁、沿线安全和环境整治等职责，并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2. 应急保障。

市级事权。承担组织除省级负责部分外的高速公路应急处

置、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、国家特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与交

通动员能力建设管理、水上安全监管与搜救等职责和市级宏观管

理、组织协调等工作。以上事项由市级承担相应支出责任。

县级事权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除中央、省、市负责部分外的

高速公路应急处置、应急性交通运输公共服务、国家特殊重点物

资运输保障与交通动员能力建设管理、水上安全监管与搜救、重

大公共安全事件应对等职责；承担本行政区域内交通运输领域公

共安全事件的救援、处置和运输保障工作；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公

路、水路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运营、征地拆迁

等具体执行事项的组织实施。以上事项由县级承担支出责任。

二、配套措施

（一）落实改革举措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细化任务目标，

准确把握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趋势和情

况变化，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，推动全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高

质量创新发展。

（二）推进县级改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根据本方案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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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实际，坚持有利于调动基层和部门积极性的原则，研究本行

政区域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，共同推动改革发展不

断迈向深入。

（三）完善配套制度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方案，系

统梳理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方面相关法规制度，按照现行财税

体制改革要求，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和制度规定，逐步实现全

市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、规范化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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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6 日印发


